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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 107年第 9次會期會議紀錄 

壹、 開會時間：107年 7月 13日上午 

貳、 開會地點：本府 10樓法制局會議室            

參、 主席：吳主任委員梓生 

肆、 出席人員：如簽到單(詳卷)  

伍、 審議案件：  

討論案：  

1、訴願人○○○因塗銷禁止臨時停車標線事件，不服本市豐原區公

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70276)  

決議：主文修正為「訴願駁回。」  

理由：授權法制局依委員意見擬具訴願決定理由。  

2、訴願人○○○○停車場股份有限公司因停車場變更收費標準事件，

不服本府交通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70305)  

決議：主文修正為「原處分撤銷。」  

理由：授權法制局依委員意見擬具訴願決定理由。 

3、訴願人○○○等因土地增值稅事件，不服本府地方稅務局處分，

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70248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4、訴願人○○○因護理人員法事件，不服本府衛生局處分，提起訴

願案。(案號 1070361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；惟文字部分酌修。  

5、訴願人○○救護車事業有限公司因緊急醫療救護法事件，不服本

府衛生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70260)  

決議：主文修正為「原處分撤銷，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

次日起 30日內另為適法之處分。」 

理由：授權法制局依委員意見擬具訴願決定理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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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議案：  

6、訴願人○○○創意印刷股份有限公司等因空氣污染防制法等事件，

不服本府環境保護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70094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7、訴願人○○○因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事件，不服本府社會局處

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70222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8、訴願人○○○因空氣污染防制法事件，不服本府環境保護局處分，

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70231)  

決議：訴願不受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9、訴願人○○○因交換學生甄選事件，不服臺中市立中港高中處分，

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70258)  

決議：訴願不受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；惟理由部分酌修。 

10、訴願人○○○因地籍圖登記事件，不服本府都市發展局處分，提

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70267)  

決議：訴願不受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11、訴願人○○○因更正姓氏事件，不服本市大里區戶政事務所處

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70277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12、訴願人○○○因水土保持法事件，不服本府水利局處分，提起訴

願案。(案號 1070280)  

決議：訴願不受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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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13、訴願人○○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因臺中市公園及行道樹管理自治

條例事件，不服本府建設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70283)  

決議：訴願不受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14、訴願人○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因噪音管制法事件，不服本府環境

保護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70287)  

決議：訴願不受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15、訴願人○○○因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事件，不服本府社

會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70290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16、訴願人○○○因托育費補助事件，不服本府社會局處分，提起訴

願案。(案號 1070292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17、訴願人○○○因現有巷道廢止事件，不服本府都市發展局處分，

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70298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18、訴願人○○因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事件，不服本市大里區公

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70302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19、訴願人○○○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因建築法事件，不服本府都市

發展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70306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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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20、訴願人○○○因土地增值稅事件，不服本府地方稅務局處分，提

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70307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21、訴願人○○○因土地增值稅事件，不服本府地方稅務局處分，提

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70311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22、訴願人○○○不服本府都市發展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

1070314)  

決議：訴願不受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23、訴願人○○○因繼承登記罰鍰事件，不服本市中山地政事務所處

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70319)  

決議：訴願不受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24、訴願人○○○因臺中市環境清潔維護自治條例事件，不服本府環

境保護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70322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25、訴願人○○○因醫療法事件，不服本府衛生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

(案號 1070327)  

決議：訴願不受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26、訴願人○○○即○○小吃店因都市計畫法事件，不服本府都市發

展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70330)  

決議：訴願不受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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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27、訴願人○○○即○○小吃店因臺中市休閒娛樂服務業管理自治

條例事件，不服本府經濟發展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

1070331)  

決議：訴願不受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28、訴願人○○○因發展觀光條例事件，不服本府觀光旅遊局處分，

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70334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29、訴願人○○○因水土保持法事件，不服本府水利局處分，提起訴

願案。(案號 1070345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30、訴願人○○○因廢棄物清理法事件，不服本府環境保護局處分，

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70348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31、訴願人○○○因區域計畫法事件，不服本府地政局處分，提起訴

願案。(案號 1070351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32、訴願人○○○因社會救助法事件，不服本府社會局處分，提起訴

願案。(案號 1070352)  

決議：訴願不受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33、訴願人○○○○因更改姓氏事件，不服本市東勢區戶政事務所處

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70353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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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訴願不受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34、訴願人○○○即○○小吃店因都市計畫法事件，不服本府都市發

展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70360)  

決議：訴願不受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35、訴願人○○○因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事件，不服本府警察局第

五分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70363)  

決議：訴願不受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36、訴願人○○○因廢棄物清理法事件，不服本府環境保護局處分，

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70368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37、訴願人○○○即○○○平價串燒店因都市計畫法事件，不服本府

都市發展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70371)  

決議：訴願駁回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38、訴願人○○○即○○小吃店因臺中市休閒娛樂服務業管理自治

條例事件，不服本府經濟發展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

1070374)  

決議：訴願不受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39、訴願人○○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因水污染防治法事件，不服本

府環境保護局處分，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70382)  

決議：訴願不受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40、訴願人○○○因廢棄物清理法事件，不服本府環境保護局處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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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起訴願案。(案號 1070395)  

決議：訴願不受理。  

理由：如法制局意見。  

報告案： 

   訴願人○○○國際事業有限公司因藥事法事件，不服本府

106 年 1 月 18 日府授法訴字第 1050249949 號訴願決定（案號

1050965），提起行政訴訟案，經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06年度訴字

第 41號判決：「訴願決定及原處分（含復核決定）均撤銷。」本

府衛生局上訴，最高行政法院 107 年度裁字第 418 號判決：「上

訴駁回。」全案已確定，提會報告。 

     決議：案件分析表審議通過，另函送予原處分機關，請原處分機

關就改制前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99 年 8 月 2 日

PDA消字第 0990032135號函附「食品、藥物、化粧品違規

廣告行為數認定原則」與最高行政法院 105年 10月份第 1

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及目前行政法院見解歧異一事，

由原處分機關向中央主管機關請釋，以為日後辦理類似案

件之依據。 


